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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市场化、外来文化和人口流动的影响，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困境表现

为传承的环境、机制和主体问题。目前产业化、政府主导和村民参与等传承模式，对

于民族民间文化虽有一定的传承作用，但也存在着缺陷。以文化消费为思路来传承与

发展民族民间文化，其路径主要表现在村民的文化消费、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活动和

外来游客的文化消费等方面，对于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无疑是个较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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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和阐发少数民族文化思想价值，维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

特色，建设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体系，已成为繁荣和发展民族民间文化的共识。贵州是一个多

民族的省份，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瑶、壮、畲、毛南、蒙古、仫

佬、羌、满 17 个世居少数民族，其种数仅次于云南，居全国第二位。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资源

丰富，在长期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创造中，形成了鲜明的民族民间文化特质，这主要表现在景观

上的多元性、形态上的原生性、内涵上的厚重性、气度上的包容性。挖掘提炼多姿多彩的贵州

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有助于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繁荣和发展。 

 

一、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困境 

民族民间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中所形成并积淀下来的文明成果，

其内容主要包括：民族语言、民族民间文学（如民间故事、苗族古歌、民间叙事诗等），民间

音乐（如侗族大歌、侗族琵琶歌、苗族飞歌、布依族铜鼓十二调等），民族民间舞蹈（如苗族

芦笙舞、木鼓舞等），民族民间戏剧（如思南花灯戏、侗戏、布依戏、地戏等），民族民间美

术（如苗绣、水族马尾绣等），民族民间体育（如武术、射弩、爬花杆等），传统手工技艺（

如苗族蜡染技艺、侗族鼓楼、风雨桥制造技艺、苗族吊脚楼制造技艺、芦笙制作技艺、银饰锻

制技艺等）。总之，民族民间文化是指“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民间文学、戏剧、曲艺、诗歌、音

乐、舞蹈、绘画、工艺美术等；是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及其所掌握的传统工艺制作技术和技艺

。” 

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

心理机制受到冲击，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现实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民间文化受市场化的影响，面临着文化传承的环境问题。在市场化的冲击下，



民族民间文化的核心部分面临着解构的危机。一方面，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主要存在于偏远而又

贫穷的民族地区，在非市场化的经济中，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再加上民族地区本身对于其自身

文化有一套完整而又强大的传承系统，原生态的民族民间文化能够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当今

时代市场化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民族地区的每个村民都有脱贫致

富的心态，这就使发展经济与保护传统文化构成了一对矛盾。目前贵州民族地区倡导的“文化

搭台，经济唱戏”发展思路，把民族民间文化作为发展当地经济的手段，对于民族民间文化的

传承来说有一定程度破坏。在黔东南州的西江千户苗寨，为了发展旅游的需要，每天的芦笙舞

演出纯粹演变成了一种为了利益目的的表演，这种表演只有形式而没有内涵，只是为了满足游

客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市场化把民族民间文化当成商品来进行开发，把有利可图的民族民间

文化开发成商品来出售，而对于无利可图的民族民间文化则任其自生自灭，从市场化的角度来

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剥离，分为商品化文化和非商品化文化，这对于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来说，是最大的伤害。市场化的社会环境是民族民间文化传承所面临的最大困境。 

第二，民族民间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面临着传承的机制问题。伴随着工业化、现代

化和城镇化而来的是工业文化、现代文化和城市文化，这些文化会冲击建立在农业文化、传统

文化和乡村文化基础上的民族民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是经过千百年来世代传承下来的，其本

身已形成了一套传承机制，即主要是通过寨老的道德权威、习惯法的约束和传统习俗自上而下

地传承，这种传承机制与农业文化、传统文化和乡村文化是相适应的，因此民族民间文化能够

世代相传。但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寨老的道德权威、习惯法和传统习俗面临着年轻一代的挑

战，民族民间文化已有的传承机制面临着危机，需要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机制作出反省和调

整。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民族地区的年轻一代在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已发生了变化，对于

本民族的文化缺乏一种认同感。文化认同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前提，只有首先对本民族的文化

有一种认同感，才会去接纳、传承与发展这种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我们要适应现代社

会的发展趋势，着重于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改造其传承机制；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

要展示民族民间文化的民族特征、文化特色，提高民族民间文化的吸引力，增强年轻人对于民

族民间文化的认同感。 

第三，民族民间文化受人口流动的影响，面临着传承主体问题。民族民间文化是口耳相传

的文化，是通过传承者一代代传下来的文化。传承与发展民族民间文化的实质是保护与培养传

承者，一方面，受工业化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由于这些青壮年的缺位

，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出现断层的现象，后继乏人。青壮年作为民族民间文化承载的主体，具

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但由于这些青壮年外出务工，民族地区有些传统的节日和习俗已无法举行

，民族民间文化的内涵与形式逐渐在淡化，年轻一代对于民族民间文化普遍缺乏一种认同感，

正是因为缺乏文化认同感，民族民间文化面临着传承与发展的主体问题。另一方面，民族民间

文化这种口耳相传的文化主要保存在歌师、舞师、技师、戏师和艺师等传承者身上，随着传承

者年龄的逐渐增大，面临着缺乏传承者的危机。传承者如果没有把其保存的文化传给下一代传

承者，随着传承者的逝去，这种民族民间文化则会随之失传，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由于

学习民族民间文化的周期较长，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愿意静下心来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通过

潜心学习来成为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者。在黔东南州从江县调研中发现，从江县民间歌师的老

龄化和断层问题严重，年龄最大的歌师为 91 岁，70%的歌师年龄在 55 周岁以上，其中 65 岁以

上的高达 36.4%，40 岁以下的歌师所占比例仅为 4.9%。具体情况可以参见下表。 

 



二、文化消费的传承与发展思路 

面对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困境，目前贵州民族地区已有产业化、政府主导和村民参与三种

传承模式。 

针对市场化所带来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问题，产业化已成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传

承的主要模式。产业化保护模式是指“把某些过去私相授受，零散学习的民间技艺形式，形成

一个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经济形式，并达到相当规模，规格统一、资源整合，产生利润的

过程。”产业化保护模式是通过产业的运作方式，把有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做大做强，以适应

市场化发展的需要。产业化保护模式能为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提供资金和市场，能对民族民间

文化起到一定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但是产业化保护模式容易使民族民间文化商品化和市场化，

把有开发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推向市场，成为商品，容易使这些有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庸俗化

，失去其特色和原生态，反而会失去吸引力而遭到市场的抛弃。对于没有开发价值的民族民间

文化则不闻不问，人为地把民族民间文化割裂开来，事实上是在破坏民族地区的民族民间文化

。 

政府主导的保护模式也是目前民族地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要模式。政府主导的

保护模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通过法规的形式从制度上保护与传承民族民间文化。

在国家层面上相继出台了《文物保护法》、《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这些法规有力地保障了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省级

层面上云南与贵州先后出台了系列规章制度，2002 年 7 月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颁布了《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确定了贵州省需要保护的民族民间文化，明确

了贵州省教育部门、民族事务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在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方面的责任。二是政府

通过提供资金的形式来保护与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缺乏资金是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较为普遍存

在的问题。政府通过提供资金的形式来开发民族地区的旅游项目、扶持特色文化、建立民俗村

、保护民俗文化，特别是保护濒临消失的民间文化，对于民族民间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与传

承作用。三是政府参与民族民间文化活动。政府的参与是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鼓励与

支持。 

村民参与的保护模式也是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要模式。产业化和政府主导的保护

模式都是外在的保护模式，外在力量的推动虽然能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也会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起到破坏作用。村民参与保护模式是要唤起村民对于本民族文

化的文化自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传承与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离开村民主体的自觉参与，缺

少文化承载主体的文化认同，无论外力多么强大，也无助于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以上三种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模式有它们各自的优点，对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能起到

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着某些缺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产业化保护模式通过商品

和市场的方式来开发民族民间文化，把民族民间文化商品化容易造成民族民间文化的庸俗化；

政府主导的模式是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来强制保护与传承民族民间文化，容易成为当地政府部

门的绩效工程和形象工程；村民参与式保护模式的缺点是，面对市场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村

民自身的力量是有限的，对于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存在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问题。另一

方面，这三种保护模式各自为政，缺乏整合，因此在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不能发挥合

力作用，无法发挥各方面的整体力量来保护与传承民族民间文化。 



 

三、文化消费的传承与发展路径 

基于这三种保护模式存在的问题，需要改变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思路，可以借鉴文

化消费的思路来保护与传承民族民间文化。文化消费是人类的一种常态的社会现象，它是社会

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以精神性、知识性、娱乐性和文化传承性为特征的文化消费不但日益成

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开支，而且成为衡量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积淀、社会文化氛

围、国民文化素养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文化消费是指“人类对于精神文化产品及精

神文化性服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消费活动。”文化消费也存在于民族民间文化的保

护与传承中，从文化消费的视角来审视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是可以盘活民族地区丰

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以新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吸引人们的关注，丰富人们的精神世

界；二是创新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机制，从欣赏、接纳、消费、认同、传承与发展的机制来运

作民族民间文化，是把静态的民族民间文化转变成动态的民族民间文化，使民族民间文化充满

活力和参透力，有助于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良性循环；三是可以把政府、市场和村民这

三者整合到一起，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形成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合力，村民、政府和

市场三方都能从中受益，从而最大程度地调动各方传承与发展民族民间文化的积极性。 

贵州民族民间文化消费的传承与发展路径主要表现在村民的文化消费、民族民间文化进校

园活动和外来游客的文化消费等方面。 

民族村寨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消费的场域，文化消费的主体是民族村寨的村民，文化消费的

对象是民族民间文化，文化消费的目标是传承与发展民族民间文化。要把村民对于民族民间文

化的自然消费变成自觉消费，自觉地去参与各种民俗活动，在活动中领会民族民间文化的价值

和意义、欣赏民族文化的特色，吸纳和认同民族文化，把民族民间文化变成自己生活不可或缺

的部分。自觉的文化消费是把静态的民族民间文化变成动态的民族民间文化；是把记忆的民族

民间文化变成现实的民族民间文化。文化消费使民族民间文化在代际之间以及群体与个体之间

传承，与当代社会生活相联系而具有新的内涵，并得到发展。结合贵州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当地政府要完善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从行政和资金等方面鼓励与支持民族地区

的传统节日和民俗活动，帮助村民挖掘民族民间文化的思想价值、丰富民族民间文化的内涵，

拓展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播途径与方法，通过文化消费的形式来盘活整个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增

强民族民间文化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在文化消费中传承与发展民族民间文化。 

民族地区的学校也是文化消费的重要场所，文化消费的主体是民族地区的学生，通过文化

消费的形式把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给当地学生，从而传承与发展民族民间文化。目前在贵

州民族地区施行的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活动，其实就是通过文化消费的形式来传承与发展民族

民间文化。2002 年 8 月贵州省教育厅和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在我省各级各

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意见》，对全省各级各类学校的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内容、形

式和师资培养及双语教学给出了指导性的实施意见。2007 年 8 月贵州省教育厅和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命名从江县小黄小学等单位为贵州省首批民族民间文化教育项目学

校的通知》，命名了 23 所中小学校为全省首批民族民间文化教育项目学校。2008 年 7 月贵州

省教育厅和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大力推进各级各类学校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

意见》，目前全省有五十所项目学校和近千个校点在开展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活动。这些学校

开展了侗族歌曲和舞蹈、侗族历史传说、芦笙、琵琶、苗族蜡染、反排木鼓舞、银器制作、锦



鸡舞、水书、水歌、水画、马尾绣、彝族“阿妹戚托”舞蹈、花木棍舞、板凳舞、苗族芦笙舞

、刺绣、土家摆手舞、土家民歌和民族剪纸等活动。学生对于民族民间文化的消费，是在学习

、欣赏、吸纳和认同本民族的文化，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承与发展民族民间文化。学校的文

化消费是挑选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以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方法、以地方课程和兴趣小组

的途径、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传承与发展民族民间文化。 

外来游客也是民族地区文化消费的主体。民族地区的当地政府要结合新农村建设，进行基

础设施建设，开发旅游项目，推出有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项目，展示民族民间文化特有的、原

生态的、民族的和传统的一面，以此来吸引游客进行文化消费。不同地区要突出其民族民间文

化特色，整个民族地区要整合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形成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走廊，打造贵州民族

民间文化消费路线图。把民族地区的民族民间文化项目做大做强，向游客展示民族民间文化的

特色和活力，吸引大批游客进行文化消费，既能够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为传承和发

展民族民间文化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又在展示民族民间文化的过程中传承和发展民族民间文化

，建立民族民间文化晶牌，树立民族地区村民的文化自信，形成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良

性循环。在文化消费中传承民族民间文化，在传承中繁荣，在繁荣中发展，对于传承与发展民

族民间文化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黔东南州从江县高增乡的小黄村具有丰富的侗族大歌资源，

以文化消费为平台，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小黄村旅游，既促进了小黄乃至从江县经济的

发展，又推动了侗族大歌的传承与发展，目前小黄村已有多支侗族大歌表演队，不仅在本地表

演，还经常到外地演出，展示侗族大歌的魅力。小黄村的成功经验，是通过文化消费来达成传

承与发展民族民间文化的一个良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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